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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2亿元（不含利息、违约金，其他合同约定需支付的款项、诉讼费用等）

●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尚在执行过程中，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持续关注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同时结合律师、会计师意见综合判断案件对公

司相关报告期的损益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

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涉诉基本情况

公司为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2亿元债务提供保证担

保，该笔担保已进入执行阶段。案件执行过程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持有

的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667,5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50.54%）。 此前，因该

担保案件，公司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划扣货币资金合计1.10亿元，目前公司

为该笔债务担保的剩余本金为0.90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2-037、 临2024-014、临

2024-060及定期报告）。

二、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通过多个渠道获悉并核实公司持有的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667,500股的股份（持股比例为50.54%）已解除冻结。

三、其他说明

因上述担保案件的执行，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持有的27,598,027股公司股票、银

行账户仍处于冻结状态，公司持有的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仍处于冻结及轮候

冻结状态。

四、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尚在执行过程中，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执行进展情况，同时结

合律师、会计师意见综合判断案件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损益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

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官方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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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2月5日以直接送

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2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

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天津906基地1期项目（以下简称“906基地1期” ）项

目总投入为110,100.51万元。

为规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光启

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开立了906基地1期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于本次募集

资金的存储与使用。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签订相关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全文详见刊登于2025年2月1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2、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公司票据的周转速度，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因此，董事会同意该事项。

公司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

《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25年2月

1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相关公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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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2月5日以直接送

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2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

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

款项，将有利于加快公司票据的周转速度，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财务成本，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

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25年2月

11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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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587号）核准，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966,900,415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894,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总额56,236,

690.04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37,763,309.96元。 该等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1月23日全部到

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字[2017]8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24年12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减资及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新设募投项目天津906

基地1期项目（以下简称“906基地1期” ），906基地1期的总投入为110,100.51万元。

二、本次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202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

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光启” ）在渤海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开立了906基地1期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账户开设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906基地1期 渤海银行深圳宝中支行 2078710640000390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存储、管理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

途。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签订相关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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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商业

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光启技术” ）于 2025年2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

况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定期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等额置换转入公司及所属相关

子公司、孙公司一般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587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66,900,415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6,894,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总额56,236,690.04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37,

763,309.96元。 该等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1月23日全部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天健验字[2017]8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均符合公司制定的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减资及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调减了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中心项目” ）的投资，并新设两个募投项目：株洲905基地1期项目（以下简称

“905基地1期” ）和天津906基地1期项目（以下简称“906基地1期” ）。 本次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顺德产业基地项目 236,577.34 236,577.34

2 研发中心项目 64,000.00 64,000.00

3 905基地1期 110,137.00 110,137.00

4 906基地1期 110,100.51 110,100.51

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720,814.85 720,814.85

三、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为加快公司票据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根据

实际需要以商业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涉及款项，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

四、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 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流

程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的相关设备、材料采购周期及项目建设进度等，由公司相

关采购部门在签订合同之前征求财务部的意见，确认可以采取商业承兑汇票支付

的款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合同。

2、在具体支付商业承兑汇票时，由相关采购部门提交付款申请流程，根据合同条款，注明付款方式，

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以及内部相关规定逐级审核。

3、财务部按月编制当月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台账，完整留存相关票证、交易合同、

付款凭据以及相关审批程序等资料， 并于次月将上月以商业承兑汇票背书支付的募投项目对应款项等

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到公司一般账户。相关台账及资料按月汇总并定期抄送保荐代表人，确保募集

资金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

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合理优化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

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5年2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

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

实际情况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定期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等额置换转入公司及所

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一般账户。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将有利于加快

公司票据的周转速度，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财务成本，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

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本次使用商业承

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对光启技术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

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5117� � � � � � � �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张和君先生发来的告知函，张和君先生于2025年2月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连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君先生。

本次增持实施前，张和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艾思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艾思睿投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亨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亨丽创投”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德派创投” ）、陆亚珠女士合计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92,488,77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0.81%。 其中张和君先生直接持股144,506,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9%，

艾思睿投资持股228,636,9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42%；亨丽创投持股11,531,9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79%；德派创投持股3,297,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陆亚珠女士

直接持股4,515,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张和君先生于2025年2月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二）本次增持前后张和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

本次增持数量

（股）

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张和君 144,506,880 22.39% 120,000 144,626,880 22.41%

艾思睿投资 228,636,979 35.42% - 228,636,979 35.42%

亨丽创投 11,531,940 1.79% - 11,531,940 1.79%

德派创投 3,297,140 0.51% - 3,297,140 0.51%

陆亚珠 4,515,840 0.70% - 4,515,840 0.70%

合计 392,488,779 60.81% 120,000 392,608,779 60.82%

注：以上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张和君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

度的要求，自本次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

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88573� � � � �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5-006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1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11/12~2025/2/11

预计回购金额 2,5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317,485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3707%

累计已回购金额 3,972.903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38元/股~19.2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2日，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提供的银行专项贷款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93元/股（含），回

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出售。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14日、2024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

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2月7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2,317,485股，占公司总股本97,754,388股的比例为2.3707%，与上次披露数相比

增加0.70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25元/股，最低价为14.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39,729,030.9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319� � � � � � �证券简称：亚星化学 公告编号：2025-005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亚星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205,7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49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海滨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文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向关联方日常存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951,657 99.5479 146,998 0.2615 107,100 0.19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预计2025年向关联方

日常存贷款额度的议案》

14,297,695 98.2538 146,998 1.0101 107,100 0.73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潍

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众成清泰（潍坊）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为涛律师、李扬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东众成清泰（潍坊）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88516�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015

转债代码：118042�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8042 奥维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2/11 全天 2025/2/11 2025/2/12

●调整前转股价格：86.6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6.58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2月12日

一、转债价格调整依据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月23日完成了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股本由314,965,981股变更为315,

086,974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

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

属期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3）。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于2023年

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

条款，奥维转债在本次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或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1月23日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

续，公司以32.3963元/股的价格向44名激励对象归属共36,031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

发；公司以33.7558元/股的价格向98名激励对象归属共84,962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

发。 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314,965,981股变更为315,086,974股。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1×k1+A2×k2)/(1+k1+k2)；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86.60元/股，A1为增发新股价32.3963元/股，A2为增发新股

价33.7558元/股，k1为增发新股率0.0114%（36,031股/314,965,981股），k2为增发新股

率0.0270%（84,962股/314,965,981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1=（86.60+32.3963×0.0114%+33.7558×0.0270%）/（1+0.0114%+0.0270%）=86.

58元/股

综上，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86.5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自2025年2月12

日起生效。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奥维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2023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0-82255998

电子邮箱：investor@wxautowell.com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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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泸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南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或“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

2024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融资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泸

南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2024年

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4年度融资及对外担保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贵州

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泸南公司近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以下简称“交

通银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2025年2月10日公司与交通

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按照持股比例100%为泸南公司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1,0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0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合计为泸南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

000万元。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四川泸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彰德街道迎宾大道1070号彩叠园11幢2层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5MAC0K79K8W

法定代表人：毕崇无

注册资本：2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燃气汽车加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陆地管道运输；工程管理服务；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泸南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泸南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

（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1,185.05 3,069.94

负债总额（万元） 228.98 115.17

净资产（万元） 10,956.07 2,954.77

营业收入（万元） - -

净利润（万元） 1.30 -43.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限：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

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

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保障泸南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运作，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

略。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能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本次担

保有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担保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3,880.80万元，均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6.32%（其中：公司对

外担保余额为39,757.20万元， 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6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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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0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0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2月1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冷志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720名，代表股份101,357,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543,558,024股（公司总股份数549,765,024股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数6,207,000股，下同）的

18.6470%。 其中中小股东711名，代表股份26,873,3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15名，代表股份93,213,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87%。其

中中小股东6名，代表股份18,729,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5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5名，代表股份8,144,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83%。 其中中

小股东705名，代表股份8,144,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83%。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917,0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922%；反对2,328,7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976%；弃权11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1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32,8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9186%；反对2,328,7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657%；弃权111,7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4157%。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98,906,1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815%；反对2,329,7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986%；弃权12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2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21,9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8781%；反对2,329,7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694%；弃权121,6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4525%。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98,865,4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413%；反对2,321,4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904%；弃权17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6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81,2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7266%；反对2,321,4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386%；弃权170,6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348%。

2.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98,919,4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946%；反对2,323,9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928%；弃权11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1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35,2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9276%；反对2,323,9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479%；弃权114,1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4246%。

2.0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98,858,1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341%；反对2,361,5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299%；弃权13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3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73,9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6994%；反对2,361,5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7878%；弃权137,8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128%。

2.0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98,771,5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4487%；反对2,450,7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4179%；弃权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3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287,3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3772%；反对2,450,7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9.1197%；弃权135,2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031%。

2.0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98,790,3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4672%；反对2,422,6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902%；弃权14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4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06,1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4472%；反对2,422,6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9.0151%；弃权144,5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377%。

2.0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98,897,0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725%；反对2,315,4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845%；弃权14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4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12,8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8442%；反对2,315,4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162%；弃权145,0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396%。

2.08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98,896,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717%；反对2,320,967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899%；弃权14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3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12,0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8412%；反对2,320,9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367%；弃权140,3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221%。

2.09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8,788,4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4653%；反对2,410,6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784%；弃权15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04,2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4401%；反对2,410,6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9705%；弃权158,4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5894%。

2.10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98,708,5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865%；反对2,386,5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546%；弃权26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5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224,3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1428%；反对2,386,5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8808%；弃权262,4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9764%。

3、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53,1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292%；反对2,332,8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3016%；弃权17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6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68,9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6808%；反对2,332,8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810%；弃权171,5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382%。

4、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71,3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471%；反对2,322,1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911%；弃权16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6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87,1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7486%；反对2,322,1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412%；弃权164,0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103%。

5、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66,3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422%；反对2,326,6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955%；弃权16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6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82,1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7300%；反对2,326,6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579%；弃权164,5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12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66,0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419%；反对2,309,2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783%；弃权18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7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81,8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7288%；反对2,309,2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5932%；弃权182,2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78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86,0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616%；反对2,297,2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665%；弃权17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7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01,8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8033%；反对2,297,2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5485%；弃权174,2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482%。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57,7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337%；反对2,313,3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824%；弃权18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73,5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6980%；反对2,313,3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6084%；弃权186,4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936%。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78,4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541%；反对2,302,8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720%；弃权17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7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94,2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7750%；反对2,302,8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5693%；弃权176,2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55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888,6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642%；反对2,281,567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2510%；弃权18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404,449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0.8129%；反对2,281,5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8.4901%；弃权187,3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97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建设伺服压力机及自动化冲压线生产二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041,5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7151%；反对2,137,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2.1084%；弃权17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4,557,416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1.3822%；反对2,13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7.9521%；弃权178,900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6657%。

上述议案1-10位特别决议事项，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11位普通决议

事项，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戴文东、唐晨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